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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诈骗的

单位刑事责任

熊谋林

摘要　“两高一部”发布的《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定点

医药机构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对组织、策划、实施人员按诈骗罪定罪处刑。然而，司法解释不

追究定点医药机构的单位刑事责任，不是基于刑法和司法裁判规则，而是源于人社部行政文件和国

家医保局将医保服务协议纳入行政协议管理的请示。梳理近四十年来的刑法、修改草案、法律解

释、保险法律法规，有助于重新厘清追究定点医药机构单位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按诈骗罪对单位

责任人定罪处刑，这是因为１９７９年颁布的《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犯罪和合同诈骗罪。然而，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就陆续制定法律和单行刑法要求对法人或单位治罪判罚金，１９９７年修订

后的《刑法》明确规定了合同诈骗罪和单位犯罪条款。司法机关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尊重《刑法》

第２６６条“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所表明的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竞合关系，重视以合同诈骗

罪判罚单位的案例。司法解释应坚持以刑法为基础指引司法，只有对单位定罪处刑才能真正预防

和减少猖獗的医保诈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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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医保诈骗不追究单位

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以下简称“两高一部”）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

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２０２４〕６号，以下简称《意见》）第５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医疗

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下列行为之一，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对组织、

策划、实施人员，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应该说，司法解释对组织、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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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实施人员（以下简称“单位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有一定道理。然而，《意见》不追究定点医药

机构的刑事责任，事实上等于宣告单位不构成犯罪。

虽然《意见》没有给出司法解释的原因，但起草者随后发布的理解与适用阐明了其背后逻

辑。〔１〕综合看来，不追究定点医药机构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单位刑事责任主要基于四点理由：

（１）１９９７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１９９７年《刑法》”）第２６６条诈骗罪只规定了

自然人构成犯罪，刑法分则没有明确规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的医保诈骗需追究单位刑事责任；

（２）医保服务协议是行政协议，合同诈骗罪只适用于经济合同，故行政协议不适用于合同诈骗罪；

（３）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解释》（以

下简称《第二百六十六条解释》），定点医药机构的医保诈骗行为应按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４）根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以下简称《第三

十条解释》），在没有刑法条文可以追究定点医药机构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只能按诈骗罪追究单位

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然而，这四点理由没有任何一条有依据，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１９９７年《刑法》第２６６条“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规定说明，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

是法条竞合关系。当不能根据诈骗罪追究单位刑事责任时，可以根据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的出版物中明确肯定这个结论。〔２〕最高人民检

察院刑法修改小组在１９９６年提交的意见也说明：“草案稿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诈骗，只是

诈骗的一种形式，可以不作规定。”〔３〕最高人民法院在吴剑等诈骗案中更明确指出：“诈骗罪与合

同诈骗罪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是包容竞合的法条竞合关系。”〔４〕

第二，１９９７年《刑法》第２２４条和第２３１条有明确规定，可以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的医保诈骗

行为按照合同诈骗罪和单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当诈骗罪不追究单位刑事责任时，用合同诈骗罪

追究单位刑事责任，是法条竞合的常识性做法。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２００１年印发的《全国法院

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指出：“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

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

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三，《第二百六十六条解释》不能作为《意见》的司法解释依据，因为其没有任何内容涉及定

点医药机构“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单位犯罪问题。《第二百六十六条解释》中“骗取养老、医

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

骗公私财物的行为”，只是针对参保或未参保个人的骗取医疗保险金的行为。一方面，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第４条“个人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以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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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条“骗取社会保险待遇”，骗取社会保障待遇的主体只能是骗取医保的伤病患或假冒的伤病患个

人。另一方面，根据《社会保险法》第８７条，定点医药机构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的医保骗保行为才

是“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由此可以看出，“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和“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

全是两码事。

第四，《第三十条解释》不能作为《意见》不追究定点医药机构单位刑事责任的司法解释依据。

《第三十条解释》只是重申《刑法》第３０条的含义，没有任何内容涉及定点医药机构，更没有明确说

明单位医保诈骗就应按诈骗罪追究单位责任人刑事责任。与此相反，根据１９９７年《刑法》第３０条

和《第三十条解释》，只要“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有可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条款，就应当对定点

医药机构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按单位犯罪判处罚金。

第五，《意见》第５条全部来源于《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但其追究的刑事责任主

体却完全相反。《意见》第５条的８种犯罪行为，除个别文字调整外，全文来源于国务院２０２１年颁

布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医保基金条例》）第３８条和第４０条。然而，除

第４０条“依法吊销执业资格”外，《医保基金条例》还明确规定处罚“定点医药机构”或“责任部门”。

第六，根据现行有效法律和司法解释，医保服务协议不是行政协议。根据《社会保险法》第８７条，

医保服务协议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之间签订

的协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关于当前加强医保协议管理确保基金安全有关工作的通知》也指出，

医保服务协议签约主体是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定点医药机构。众所周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医

保经办机构本身并不是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机关，而是独立事业

单位法人的“经办机构”。根据２０１７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款第

１１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条及黄永维等起草者的解

读，〔５〕行政协议的一方合同当事人必须是“行政机关”。由此看来，陈鸿翔等声称的“医保定点服

务协议是医疗保障部门……与定点医药机构协商一致订立的”行政协议，混淆了“行政部门”和“经

办机构”的差异。〔６〕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在张若瑶、付想兵的最新解读中依然没有得到重视。〔７〕

综上所述，《意见》及其理解与适用的司法解释依据显然不足。最大的问题是，在１９９７年《刑

法》有合同诈骗罪可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明文规定情况下，“两高”又以刑法没有规定为由，声称

根据《第二百六十六条解释》和《第三十条解释》而不追究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诈骗的单位刑事责任。

到底如何认识《意见》，这必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理解和解读，都不能无视

１９９７年《刑法》的明确规定，更不能忽视过去四十年中国刑法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和

发展趋势。基于此目的，本文梳理各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规范性文件，穷尽所能从源头上厘

清，定点医药机构实施医保诈骗犯罪的，到底应当如何处理单位。

二、按诈骗罪不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深刻检视

（一）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实践依据

与法律和法律解释的逻辑推演相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的司法裁判案例无疑是最好证据。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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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资料来看，这些案例既有“两高”的指导案例或典型案例，也有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大的热点案

例，更有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判决。虽然实践中依然存在刻意不追究单位医保诈骗刑事责任的案

例，但２０２４年以前仍有大量案例坚持对单位医保诈骗按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首先，热点案例按合同诈骗罪追究单位刑事责任。例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曝光阿

继医院骗保案后，〔８〕一审和二审法院一致认定，本案系单位犯罪，故根据《刑法》第２２４条、第

２３１条，对单位判处罚金一百万元，并对院长周某某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五万元。〔９〕

其次，“两高”指导案例按合同诈骗罪追究单位刑事责任。重庆涪陵博爱医院骗取医保案，一

审法院判决博爱医院犯合同诈骗罪，罚金十万元，实际负责人薛某某和市场部负责人马某某被分

别判刑一年、十个月。〔１０〕无独有偶，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德阳市什邡某民营医院医保诈骗案中，

一审法院同样坚持认定单位构成合同诈骗罪并判处罚金，院长及其他负责人也被判处相应

刑罚。〔１１〕

最后，司法实践中大量案例按合同诈骗罪对单位和单位责任人双罚处刑。在２０１４年《第二

百六十六条解释》和《第三十条解释》颁布以前，重庆合川区某医院有限公司合同诈骗案 〔１２〕和涪

陵极康医院医保诈骗案 〔１３〕最有代表性。两个案例都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医院负责人判刑。

即使在２０１４年以后，也有大量案例对定点医药机构，按合同诈骗罪对单位和单位责任人都定罪

处刑。〔１４〕

综上所述，按合同诈骗罪对定点医药机构追究刑事责任是司法常态。这些案例充分肯定单位

主体的适格性、要件符合性，肯定医保服务协议的合同性，更肯定单位医保诈骗扰乱了市场秩序。

（二）不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行政渊源

《意见》不对定点医药机构按单位犯罪定罪处刑，直接原因是遵循了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以下简称“人社部”）牵头发布的行政文件，间接原因是对医保服务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或行政合

同）的论断。然而，行政文件和行政协议都不能成为司法解释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

首先，人社部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医保诈骗按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定性，没有法律和法律

解释基础。如前所述，《第二百六十六条解释》压根不涉及单位犯罪的定性和处理问题，但人社部

自《第二百六十六条解释》发布以后就反复曲解法律解释的含义。在２０１５年人社部和公安部联合

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保险欺诈案件查处和移送工作的通知》中，前言部分针对单位和个人实施的

有组织社会保险欺诈犯罪活动，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立法解释，对社会

保险欺诈的刑罚适用进行了明确，即按照诈骗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社部办公厅在２０１６年单

独发布《关于加强与公安机关协作配合严厉打击社会保险欺诈犯罪的通知》，针对一些地区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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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贾晋璇：《医院竟然行骗医保 院长判十年罚五万》，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第３版。

参见《中国指导案例》编委会编：《人民法院指导案例裁判要旨汇览（刑事卷二）》，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９５页。

参见《检察机关依法追诉诈骗犯罪典型案例》，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６日，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ｓｐｐ．ｇｏｖ．ｃｎ／ｓｐｐ／ｘｗｆｂｈ／ｄｘａｌ／２０２１１０／ｔ２０２１１０２６＿５３３３８７．ｓｈｔｍｌ。

参见重庆市××医院有限公司等合同诈骗案，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３）合法刑初字第１２号刑事

判决书。

参见薛某等合同诈骗案，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１）渝三中法刑终字第９６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熊谋林：《医保诈骗的单位犯罪刑事责任乱局：基于典型类案的分析》，载《医学与法学》２０２５年

第６期，第７—９页。



和个人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犯罪的“思想认识不统一”，重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二

百六十六条作出立法解释，明确社会保险欺诈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在人社部与公安部联

合文件基础上，这份文件“征求了公安部刑侦局的意见同意”，故“两高一部”在《意见》中延续了人

社部的定调。

其次，医保服务协议的行政协议性质本身源于个人看法，学界主流仍然主张行政协议本质

上是民事合同。医保服务协议是行政服务协议，可以追溯至现任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司长亓涛的

看法。亓涛任《中国社会保障》杂志编辑时，率先提出“医保服务协议只能是行政合同”〔１５〕。然

而，这个论断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获得学者支持。娄宇在２０１８年的文章中就明确主张“将医

疗服务协议认定为民事合同，努力发掘民事法律规制手段在规制骗保中的积极作用”〔１６〕。李国

庆也指出：“由于行政协议援引了民法上的合同模式来实现行政目的，必然契合合同的基本属

性。”〔１７〕有关医保服务协议性质的大讨论，康雨婷的研究综述已经较为全面，故没有必要再进行

梳理。〔１８〕

再次，以医保服务协议是行政协议为由不对定点医药机构按合同诈骗罪治罪，事实上是基于

国家医保局的定性请示，并经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复函确认。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将医保管理服务协议统一纳入行政协议管

理的函〉的回复函》中明确提到：“贵局《关于将医保管理服务协议统一纳入行政协议管理的函》收

悉。经研究，函复如下：同意你局意见。医保管理服务协议系医疗保障部门为了实现医保行政管

理职能和公共服务目标，与相关医药机构协商一致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

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１９〕如此看来，医保服务协议并非当然

属于行政协议，否则国家医保局也无须请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虽然国家医疗保障局将行

政审判庭的复函拔高为“最高人民法院同意”，但行政审判庭不能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复函更

不能作为否定刑事犯罪的定性依据。

综上所述，行政部门无权直接针对犯罪和刑法适用问题定性定调，这是人社部行政文件面临

的最大问题，更是《意见》面临的问题。行政协议实际上是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起草《关于

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时才正式使用的术语，《意见》无权用行政审判庭的新兴术语

去改变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由此可见，不追究定点医药机构单位刑事责任的根源，就是司法解

释跟随人社部的立场走，进而发展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复函。

（三）不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法理缺失

从形式和字面含义来看，现行刑法的确没有任何条文明确对定点医药机构的医保诈骗必须按

合同诈骗罪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然而，刑法的运用应当是体系化解读，而不能仅就单个条文作孤

立解释。如果仅因“亟待明确”和“刑法并未规定”就直接制定司法解释，《意见》显然超越了司法解

释权限。具体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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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涛：《医疗保险服务协议不是民事合同》，载《中国社会保障》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５９页。

娄宇：《论医疗服务协议对骗保行为的规制方法———惩罚性赔偿的法理与制度设计》，载《中国医疗保

险》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第１８页。

李国庆：《医疗服务协议违约责任研究》，载《医学与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１５７页。

参见康雨婷：《我国医疗保障服务协议法学研究综述》，载《盛京法律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１２卷，第１４３—

１６７页。

《关于将医保管理服务协议统一纳入行政协议管理的通知》，载洪江市人民政府网站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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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公安部、人社部、国家医保局都不是法律解释主体，人社部文件更不能成为《意见》的解

释依据。根据２０２３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４８条和第５３条的

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法律解释权。同时，根据《立法法》第１１９条第２款的规定，只有“两

高”才能作出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其他任何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因此，无论是公安部还是人社部或国家医保局，更不用说内设机构，都无权对法律和

法律解释作出解释。〔２０〕

第二，刑法的明确性条文规定，在效力上高于司法解释认定的“亟待明确”或“并未规定”。一

方面，１９９７年《刑法》第３０条和第３１条明确规定，“本法分则和法律另有规定”是单位犯罪应当负

刑事责任的直接依据。另一方面，《意见》的起草者将单位可构成合同诈骗罪解读为“刑法并未规

定”或“刑法……亟待明确”，这明显有悖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第三，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１９８１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凡关于法律、法

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

法令加以规定。”又根据《立法法》第４８条第２款，无论是法律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还是

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都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法律解释。

第四，以医保服务协议是不具有市场经济交易关系性质的合同为由，用行政协议否定定点医

药机构构成合同诈骗罪没有法理依据。１９９７年《刑法》没有任何条文规定只有经济合同（市场经济

交易关系）才可以认定合同诈骗罪，更没有行政协议可以阻却犯罪的规定。从经济合同到合同的

概念转变，“经济”的属性已被弱化，合同才是法律留存的最重要内容。因此，不管什么合同，即使

是虚假的劳动合同，都可以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基底。〔２１〕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没有任何规范说明医

保服务协议具有行政协议性质。与此相反，人社部在２０１１年发布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若干规定》明确指出：“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协议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可以解除与

其签订的服务协议。”这就说明，医保服务协议的解除权交给了“社保经办机构”，而不是“社保行政

部门”，充分肯定了社保经办机构的民事主体资格。从刑法修改草案的沿革看，合同诈骗罪本属独

立于扰乱市场秩序的经济欺诈罪。１９９７年《刑法》因为压缩章节，才将合同诈骗罪放在扰乱市场秩

序中。既然合同诈骗罪本来并非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罪名，故无论是否是行政协议，是否属于市

场经济交易关系的合同，本身都不影响单位犯罪的成立。

第五，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肯定行政协议不影响单位构成犯罪，更不影响单位构成合同诈骗

罪。《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８条就明确规定：“单位

犯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非法占用耕地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依照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

三条的规定执行。”根据１９９７年《刑法》第２３１条，单位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即使与行政机关

签订了土地出让等行政协议，也依然构成单位犯罪。原因就在于，“非法倒卖、转让土地使用权行

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当严重，仅给予行政、经济制裁已不足以制止非法倒卖、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

为”〔２２〕。同理，根据１９９７年《刑法》第３４６条，单位非法占用农用地依然构成单位犯罪。因此，在最

高检发布的沈阳欧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案中，在单位与法库县已签订多宗土地协议的情况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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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熊谋林、金朝榜：《刑法司法解释的形式问题及完善原则：基于１４９１份解释文件的实证研究》，载

《湖湘法学评论》２０２５年第１期，第５３—５４页。

参见曹某某、孙某某合同诈骗案，吉林省蛟河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２）蛟刑初字第２６７号刑事判决书；韦某合

同诈骗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２）杨刑初字第２８２号刑事判决书。

邹清平：《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探析》，载《法学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１１４页。



接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与合同诈骗罪数罪并罚。〔２３〕无独有偶，《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６条，以及《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６条，均充分肯定单位犯相关罪名时须对单位定罪处刑。

总之，《意见》不追究定点医药机构单位刑事责任的规定，不仅欠缺法律与法理依据，也与实践

案例相悖。如果按照《意见》的逻辑，先前大量司法裁判和司法解释都有问题，甚至会导致“两高”

已经肯定的典型、热点、指导案例出现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刑法、法律解释、司法

解释关于单位犯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沿革，还是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法条竞合关系，抑或

是司法裁判案例和典型案例，都说明对定点医药机构按合同诈骗罪追究单位刑事责任是刑法的当

然之意。如下将对这些问题展开充分论证，希望有助于正本清源。

三、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符合单位

犯罪的刑法演进趋势

　　（一）创设单位犯罪的治罪需求

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７９年期间的所有刑法草案，总则和分则均没有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因此，

１９７９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１９７９年《刑法》”），只有自然人犯罪，没有单位犯

罪。然而，全国人大在１９８６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１１０条

首创法人犯罪，“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崔南山将其评

价为“我国立法上的一个重要突破”〔２４〕。自从《民法通则》规定“法人”可以构成犯罪以后，全国人

大常委会发布的其他法律和单行决定陆续规定单位犯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１９８７年１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这

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规定“单位”犯罪的法律。其中，第４７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犯走私罪的，由司法机关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该

单位判处罚金，判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和违法所得。”这部法律将“法人”犯罪直

接转变为“单位”犯罪，同时形成了对单位犯走私罪的双罚制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随后颁发

的１３个单行刑法（决定、补充规定）中，延续了单位犯罪的双罚制，即《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

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

犯罪的决定》《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

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

的决定》。总的来看，这些单行刑法明确了单位构成犯罪，并按双罚制追究单位和单位责任人的

刑事责任。

（二）刑法修改过程坚持处罚单位

从１９８８年开始，历次刑法修订或修改草案中的单位犯罪规定虽有变化，但以双罚制为基本原

则并未改变。回顾单位犯罪的刑法修改过程，有助于充分理解惩治单位犯罪是中国刑法的基本

·７６１·

熊谋林 论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诈骗的单位刑事责任

〔２３〕

〔２４〕

参见《杨斌虚假出资、非法占用农用地、合同诈骗、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伪造金融票证案》，载《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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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

首先，犯罪主体从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犯罪、法人犯罪发展到单位犯罪。１９８８年１１月的最初版

本，明确规定“本法规定适用于法人、非法人团体的犯罪”〔２５〕。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的版本变为“法人犯

罪”〔２６〕，但１９９５年８月８日以后就用“单位犯罪”来统一表述。由此可见，虽然单位犯罪可以理解

为法人犯罪，但刑法的本意并没有将单位犯罪限定为法人犯罪。

其次，单位犯罪的主体，从刑法修改之初就将机关、事业单位等公法人和公司、企业、人民团体

等私法人包含在内。自从使用“单位犯罪”术语后，“企业、公司、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基本成为单

位的核心内容。因此，刑法从修改草案之初就没有赋予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公司等有罪不

究的权利，反而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公法人可以构成犯罪，既然国家机关可成为犯罪主

体，那么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就更满足犯罪主体资格。

再次，单位犯罪的处罚模式，坚持对单位和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双罚制。

不管历次版本如何修改，双罚制态势基本没有改变。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１９９７年１月

１０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在第３１条第２款规定，“由机关、人民团体实施的

单位犯罪，只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２７〕，但经过１月１３—２４日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讨论后，本款在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７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印发的讨论稿中被删除。〔２８〕于是，全国人大在１９９７年３月审议的两个修订草案中，第３１条一直保

持为“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２９〕。故，对单位犯罪坚持双罚制是现行刑法的基本

原则。

最后，虽然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３日全国人大正式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删除了

单位犯罪的判定要件，但历次版本基本都肯定单位决定、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是单位犯罪的双重

要件。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稿）》，在总则第五章“其他规定”中，加入一

个无序号法条“第 条 法人为牟取非法利益，由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委托人员以法人名义实施犯罪

的，是法人犯罪”〔３０〕。１９９５年以后的所有草案版本，几乎都将单位犯罪的要件规定为，“为单位谋

取非法利益”“单位集体决定”或“负责人员决定”。因此，不管医保诈骗的单位决定和为单位谋取

利益的表现形式如何，都不能否认定点医药机构可以构成单位犯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１９９８年发布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

１条和第３条中继续对单位按双罚制追究刑事责任。截至２０２５年，虽然１９９７年《刑法》历经１２次

修正，但单位犯罪的基本结构不仅未变，若干修正案反而在扩大单位犯罪的适用范围。因此，对定

点医药机构实施的医保诈骗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符合１９９７年《刑法》的立法和修正趋势。

（三）司法解释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转变

因为１９７９年《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犯罪，故“两高”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颁布的司法解释，均规定

对单位犯罪追究主管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两高”在１９８５年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

罪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以下简称《经济犯罪解答》），用多个条文要求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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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主管和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随后在１９８６年发布的《关于依法严肃惩处国家机关企业事

业单位走私犯罪活动的通知》中，“两高”再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等单位实施的走私案

件，参照《经济犯罪解答》依法追究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在１９８９年发布的《关

于当前处理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投机倒把犯罪案件的规定》中，“两高”依然重申，事业单位、

机关、团体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的，应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若干单行刑法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率先颁布司法解释，要求追究单位

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在１９９４年下发的《关于加强法人犯罪检察工作的通知》中改变之前

的单罚责任人的做法，首次对双罚制的具体应用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凡法律规定应当追究犯罪法

人刑事责任的，均应在法律文书中将法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列为被告

人。”最高人民法院在１９９７年《刑法》颁布以后，才于１９９９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中充分肯定国有、合资、合营和具有法人资格的民营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都是单位犯罪的适格主体。根据孙军工在《〈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

释〉的理解与适用》中的解读，对单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是基于“公司领导机构决定”“整体利益”

“罚当其罪”的三重考虑，是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对单位犯罪依法判处罚金的重要表现。〔３１〕

加强对单位犯罪定罪处刑是司法解释的基本态势，“两高一部”出台了多份司法解释文件强调

追究单位刑事责任。虽然在单位犯罪是否限定于法人这一问题上，司法解释与１９９７年《刑法》有

差异，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法人，法人的状态如何，都应按双罚制依法追究单位和单位责任人的刑事

责任。例如，《关于企业犯罪后被合并应当如何追究刑事责任问题的答复》《关于外国公司、企业、

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关于地质工程勘测院和其他履行勘测职

责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有关犯罪主体的批复》中，均反复强

调依法追究国有单位、被合并单位、外国单位的单位刑事责任“符合立法原意和法律精神”〔３２〕。

综上所述，依法追究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是刑法和司法解释的发展趋势。虽然１９９７年《刑

法》才有单位犯罪的条文，但早在《海关法》和《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中就以附属刑法和单

行刑法的方式规定单位犯罪。“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才是判断单位犯罪的前提，故应据此追究单

位刑事责任。因此，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的医保诈骗行为，按合同诈骗罪追究单位刑事责任应是

毫无争议的。

四、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符合合同及

合同诈骗罪的演变趋势

　　（一）经济合同、合同、行政协议的术语背景

１９７９年《刑法》没有关于合同的表述，当然也就没有合同诈骗这一说法。全国人大于１９８１年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以下简称《经济合同法》）第２条明确将经济合同定义为“经

济合同是法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这是最早使用“合同”

的正式法律文本，也是“经济合同”的正式法律渊源。１９８５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

·９６１·

熊谋林 论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诈骗的单位刑事责任

〔３１〕

〔３２〕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至五庭主办：《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１，刑法总则》（增订第３版），法律

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６７４—６７６页。

王建平、杨建军：《〈关于地质工程勘测院和其他履行勘测职责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刑法第二

百二十九条规定的有关犯罪主体的批复〉理解和适用》，载《人民检察》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６９页。



同法》在第２条规定：“本法的适用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同外国的企业

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之间订立的经济合同。”这实际上将经济合同拓宽到企业、经济组织、个

人之间签订的合同。

然而，１９８６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不再使用“经济合同”，而是使用“合同”。这意味着“经济合

同”的提法本身存在问题，故此后的所有立法都用“合同”来表示。《民法通则》第８５条将合同重新

定义为“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１９８７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

法》第２条规定：“本法适用于法人之间，法人和公民之间、公民之间就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和技术服务所订立的确立民事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合同。”１９９９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２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

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２０２０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４６４条也规

定：“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因此，从法人之间到当事人之

间，再到法人、法人和公民、公民之间，最后发展为平等主体、民事主体之间，这些法律术语的转变

说明主体身份从来不是影响合同性质的要素。当然，与专门以“合同”命名的法律相比，过去四十

年有大量其他法律或法规涉及合同主体和性质的定性。然而，这些文件的共同特征是，充分注重

不把合同解读为行政行为和行政协议，并明确与政府主体签订的合同都属于平等主体的民事法律

关系。例如，２００２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４３条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

合同法。采购人和供应商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以合同方式约定。”

２００７年国务院颁布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１１条明确规定：“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特许人和

被特许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特许经营合同。”然而，即使如此，２０１７年国务院法制办在《对〈交

通运输部关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等引起的行政协议争议是否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的函〉的复

函》中明确指出：“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等协议争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

的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１９９９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６条第６项将农业承包合同纳入行政复议范

围。２０１４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规定受案范围时，不再提农业承包合同，

而是以“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和“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

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等进行解读。直到２０１９年发布的《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中，才正式用“行政协议”命名“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或“土地房屋征收补偿等协议”。然而，

这份司法解释“扩张了行政协议的范围”，把“本质上属于市场行为，应为民事合同的范畴”，不当扩

张到行政协议里。〔３３〕

总之，从经济合同到合同的转变，“经济”的限定含义已经逐渐消失。无论是民法意义上的“合

同”，还是刑法意义上的“合同”，甚至是“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平等主体的法律关系是合同或协议

的当然之义。理解这一转变，就要改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经济合同思路，更不能以已经失效的《经

济合同法》或过时的“经济合同”来否定合同诈骗罪的成立。

（二）从诈骗罪到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演变

１９７９年《刑法》没有考虑法人犯罪问题，也不涉及合同问题，所以按诈骗罪追究单位责任人的

刑事责任。然而，法人犯罪，尤其是法人利用合同犯罪，事实上始终是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相伴相

生的普遍犯罪行为。在此背景下，《经济犯罪解答》也只能解读为，“国营单位或集体经济组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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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骗取财物的”“按诈骗罪追究主管或直接责任人刑事责任”。然而，从《海关

法》规定单位犯罪开始，以单位构成合同诈骗罪和自然人构成诈骗罪的双轨制刑事立法局面就已

经形成。

１９８８年９月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室陆续将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行为纳入修改内容中。

但从章节安排来看，合同诈骗罪历经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经济欺诈罪，最后才定格为破坏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与此同时，罪名也从利用经济合同欺诈财物罪，发展到合同欺诈罪、合同

诈骗罪。１９９７年《刑法》正式将合同规定在刑法中，用５个条文分别在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

序罪、金融诈骗罪、扰乱市场秩序罪、渎职罪中规定与合同相关的犯罪。大致可以总结为如下三

点：首先，规定了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其次，规定了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

关因为失职被骗，分别构成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

骗罪；再次，第２３１条明确规定单位构成扰乱市场秩序罪，按双罚制对单位和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

人员定罪处刑。

总的来看，与《民法通则》创设法人犯罪相比，《经济合同法》增设利用经济合同犯罪条款。经

过四十多年演变，经济合同朝合同发展，尤其是《合同法》的颁布使“合同”成为法律文件的标准概

念。虽然１９９７年《刑法》第１９３条贷款诈骗罪中第２项仍采用“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表述，但这

基本是照搬全国人大常委会１９９５年发布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１０条。因此，

１９９７年《刑法》颁布以后，虽然合同诈骗罪已与诈骗罪分离，但单位犯罪和合同诈骗罪条款是追究

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诈骗单位刑事责任的基础。

（三）从诈骗到合同诈骗的司法解释

１９７９年《刑法》只规定了自然人诈骗罪，但实践中仍然出现大量的单位诈骗问题，故“两高”在

《经济犯罪解答》中对国营单位或集体经济组织的单位诈骗按诈骗罪处罚主管或直接责任人。然

而，１９８７年发布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和国务院批复原国家工商总局下发的《投机倒把

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将“倒卖经济合同，利用经济合同或者其他手段骗买骗卖的”视为投

机倒把行为之一。根据１９７９年《刑法》，投机倒把罪被放置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下

面，而诈骗罪被放置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下面。

最高人民法院在１９９６年发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

简称《１９９６解释》）第２条描述了六种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构成诈骗罪的具体情形。这几乎就是

１９９７年《刑法》第２２４条合同诈骗罪五种情形的原文。因此，即使构成诈骗罪的行为，事实上也是

符合利用经济合同诈骗的合同诈骗罪行为。与此同时，《１９９６解释》根据１９７９年《刑法》和《关于惩

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对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犯罪作了两方面解读：一方面，在１９７９年《刑

法》只有诈骗罪的前提下，明确将诈骗“医疗款物”解释为按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对单位实施

的诈骗行为追究单位责任人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在《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框架下，

对单位实施的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保险诈骗罪，设置远高于自然人的单位犯罪数额

标准。这充分说明，单位即使符合诈骗罪的要件，仍然可以根据单行决定追究单位刑事责任。

随着１９９７年《刑法》陆续规定合同诈骗罪和单位犯罪，司法解释开始鼓励按合同诈骗罪追究

单位和单位责任人刑事责任。如前述，《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单

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虽然这仅是会议纪要，但发文机关是最

高人民法院，其效力自然不容置疑。这事实上已表明，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诈骗罪三者都是

法条竞合关系。无论是用金融诈骗罪还是用合同诈骗罪，只要能够追究单位刑事责任就一定要追

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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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在２０１１年发布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２０１１解释》）第２条第１款第２项继续规定，“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

款物的”构成诈骗罪，且应“酌情从严惩处”。在医疗款物诈骗问题上，《２０１１解释》与《１９９６解释》

基本一致。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诈骗医疗款物就当然应当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至少在三个

方面可得出否定结论。

首先，胡云腾等和陈国庆等对《２０１１解释》所作出的解读，都充分肯定法条竞合情况下的单位

治罪可能性。一方面，“两高”的解读都肯定“１９９７年刑法对诈骗类犯罪作出了重大修改，将合同诈

骗从普通诈骗中分离出去”。〔３４〕另一方面，在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问题上，“两高”的解读也都明

确肯定了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发生竞合时，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刑”。〔３５〕

其次，从《２０１１解释》的沿革来看，不仅没有否定按合同诈骗罪对单位定罪，反而肯定了对单位

按合同诈骗罪定罪的可能性。《１９９６解释》的制定背景是１９７９年《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犯罪和合同

诈骗罪，故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放入诈骗罪中。在１９９７年《刑法》的新背景下，《２０１１解释》删除了

《１９９６解释》第１条第４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

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这说明，《２０１１解释》的本意是要追究单位诈骗医疗款物的刑事责任，这就改变了《１９９６解释》不追

究单位刑事责任的局面。

最后，《２０１１解释》本来明确规定了按合同诈骗罪定罪处刑的规定，即使因不同意见删除相关

条款，仍没否定合同诈骗罪的参照适用性。根据胡云腾等的解读，《２０１１解释》初稿对合同诈骗罪

曾经有明确的解释，只是因“一些部门提出了不同意见”“将合同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犯罪纳入本解

释的时机尚不成熟”而被删除，但仍指出：“《解释》出台后，对合同诈骗罪，其定罪量刑标准应参照

《解释》的有关规定执行。”〔３６〕因此，《２０１１解释》为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诈骗按合同诈骗罪追究单位

刑事责任留有空间。

遗憾的是，《意见》颠覆了“两高”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以明确的条文不追究定点医药机构组

织实施的医保诈骗行为的单位刑事责任。这忽略了合同诈骗罪的刑法和司法解释的发展脉络，还

忽视了刑法强调惩罚单位诈骗犯罪的基本态势，更损害了法律至上和法治统一的基本精神。

五、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符合保险专门法规范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追究单位刑事责任

１９９５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延续了多年来对单位和个人违

法行为进行双轨管理的传统。第七章“法律责任”设置大量条款，规定公司和个人构成犯罪须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在２００２至２０１５年间对《保险法》进行了五次修正，变化最大的是

２００９年对单位有罪追究刑事责任和无罪追究行政责任方面的修改。

一方面，《保险法》第１３１条明确规定，依法追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等单位的保险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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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云腾、周加海、刘涛：《〈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

民司法》２０１１年第９期，第２２页；陈国庆、韩耀元、宋丹：《〈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检察》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第２４页。

同上注，胡云腾等文，第２６页；陈国庆等文，第２７页。

原句中的《解释》是《２０１１解释》。同上注，胡云腾等文，第２７页。



诈刑事责任。本条限定在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虽然无法适用于医药机构的保险欺诈行为，

但保险诈骗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基本原理没有变。正是因为《保险法》的颁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同一天发布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将保险诈骗罪吸收进来。１９９７年《刑法》第

１９８条第１款基本照搬《保险法》第１３１条，并在第２款明确规定：“单位犯第一款罪的，对单位判处

罚金。”

另一方面，２００９年修订的《保险法》第１７６条新增“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评估人、证明人故意提

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进行保险诈骗提供条件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

处罚。”由于鉴定人、评估人、证明人可以是单位，故根据第１８１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单位仍然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又在《保险法》修订的同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

布的《刑法修正案（八）》根据《保险法》的修订条款，明确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

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于是，所有与

保险诈骗有关的单位，都将按保险诈骗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保险法》作为保险专门法律，明确规定了依法追究单位诈骗的刑事责任，故

１９９７年《刑法》对此予以充分肯定。本来，骗取医疗保险也是保险诈骗行为，但城镇职工保险或全

民医疗保险在《保险法》颁布时尚未推行。由于１９９７年《刑法》及其修正案基本照搬《保险法》，故

保险诈骗罪只是针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商业骗保行为。然而，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的

刑法原理是一致的，实践中大量单位实施的商业保险骗保案例，无论其企业性质如何，均以保险诈

骗罪对单位定罪和判处罚金。〔３７〕照此逻辑，对定点医药机构骗取医保支出的行为，按合同诈骗罪

对单位判处罚金具有合理性。只不过，定点医药机构骗取医保支出的行为不是构成保险诈骗罪，

而是构成与其有竞合关系的合同诈骗罪。

（二）《社会保险法》主要追究单位责任

《社会保险法》是针对工伤、失业、医疗保险等公共福利保险的专门法，以保障公民“从国家和

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来定位。《社会保险法》不仅十分重视定点医药机构的医保诈骗问题，

而且将定点医药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归咎于单位，主要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根据《社会保险法》

第８７条及第９４条，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的医保诈骗行为更应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理由如下：

首先，《社会保险法》第８７条所列的医保诈骗行为，应归因于以“社会保险服务机构”概括的单

位。这是除自然人骗取医保待遇外，唯一针对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责任条款。与此同时，第十一

章没有任何其他条文将医保诈骗的行为归咎于单位责任人，单位是定点医药机构因实施医保诈骗

而被“罚款”的唯一责任人。因此，按照《社会保险法》第９４条，追究定点医药机构等社会保险服务

机构的单位刑事责任是应然之理。

其次，《社会保险法》第８７条不能被解读为定点医药机构只需要承担民事和行政责任。从表

面上看，本条只规定了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如罚款、解除服务协议、吊销主管和直接责任人员的

执业资格。但是，从条文体系和责任来看，如前所述，第９４条表明仍要追究单位刑事责任。原因

很简单，第８７条肯定医保部门与定点医药机构所签订的医保服务协议具有民事法律关系（如退回

保险金和解除协议），行政法律关系只不过是为了解决罚款问题。因此，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的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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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参见吉林省三岔子林业局景山实验林场（吉林省三岔子林业局下属单位）等保险诈骗案，吉林省白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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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２０１７）津０１０５刑初５４２号刑事判决书；湖南省东安县花桥顺发客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等保险诈骗案，湖南

省东安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湘１１２２刑初２０８号刑事判决书。



违约和行政违法行为，还会因涉嫌犯罪而被追究单位刑事责任。

再次，《社会保险法》第８７条所规定的行政责任双罚制，应当理解为追究定点医药机构刑事责

任的双罚制。对于定点医药机构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实施的医保诈骗行为而言，其责任承担顺序

是，先退回保险金、处以罚款，再解除协议，最后才吊销主管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执业资格。因此，既

然行政处罚是以单位责任为主的双罚制，刑事责任更应当贯彻双罚制。

综上所述，与《保险法》没有明确规定医药单位可以构成保险诈骗相比，《社会保险法》反而注

意到医药单位才是医保诈骗的主要责任人，故在第８７条主要强调处罚单位。因此，追究定点医药

机构医保诈骗的单位刑事责任是《社会保险法》的重点，这得到了第９４条的明确支持。

（三）《医保基金条例》重点追究单位责任

《医保基金条例》以“加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保障基金安全”为宗旨，用大量条款规制定

点医药机构实施的医保诈骗行为。结合主题，略总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医保基金条例》第１１条说明医保服务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医保经办机构和定点医药机

构。本条重申《社会保险法》中定点医药服务协议的签约、履约、解除主体都是“医疗保障经办机

构”和“定点医药机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只具有“加强对服务协议订立、履行等情况”的监督职

责。因此，医保行政部门压根不是医保服务协议的签订主体，“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才是合同当

事人。

第二，《医保基金条例》主要针对定点医药机构的医保诈骗行为。在第二章“基金使用”中，除

第１５条等个别条文提及工作人员外，第１３至２１条主要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同理，在第四章“法律

责任”中，除第４１条针对个人骗取医保待遇的医保诈骗行为和第４７条针对医保行政部门工作人员

渎职外，其余条款都规定了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诈骗的单位责任。

第三，《医保基金条例》第１３条再次肯定医保服务协议的民事协议本质。一方面，“定点医药

机构违反协议”的后果是暂停、不拨付、追回费用、解除服务协议，这显然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典型表

达方式。另一方面，“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违反协议”的后果是，“定点医药机构有权要求纠正或者提

请医保行政部门协调处理、督促整改，也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注意，行政

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前提是“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违反协议的”，而不是“定点机构违反服务协议的”。

因此，即使定点医药机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不能否认医保服务协议的民

事协议性质，更不能认为其就是行政协议。

第四，第３８至４０条明确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单位医保诈骗的法律责任问题。这三个条文对

１８种定点医药机构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从内容来看，医保行政部门

对定点医药机构的行政执法和处罚力度异常强大，这与《社会保险法》主要处罚定点医药机构的思

路如出一辙。因此，《医保基金条例》的规制重点就是定点医药机构的医保诈骗行为。

第五，第４８条阐明单位违反本条例，需要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１８条规定：“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照本法的规定处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同一行为规定给予单位处罚的，依照其规

定处罚。”与此同时，《医保基金条例》第３８至４０条规定，对定点医药机构的违规行为可以处１至

５倍的行政罚款。换句话说，对于即使不构成犯罪的单位医保诈骗来说，也应当对单位处以罚款。

那么，对于构成犯罪的定点医药机构来说，更应当依照刑法对单位判处罚金。

综上所述，与《保险法》和保险诈骗罪强调双罚制相比，《社会保险法》和《医保基金条例》更加

注重追究定点医药机构的单位责任。然而，在医保专门法律法规都要求处罚单位的情况下，甚至

在《意见》的条文内容就是来自《医保基金条例》的情况下，《意见》反而不追究定点医药机构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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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责任。这拿到任何法律或司法解释中，都不可能自圆其说。

六 、结语：以刑法为基础强化单位犯罪必罚单位

本文通过展示《意见》本身的合理合法性问题，利用合同诈骗罪的司法案例、行政文件不当定

性、司法解释的法理不足进一步检视，根据单位犯罪、合同诈骗罪、医保专门法律法规的演进论证

需要依法追究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诈骗的单位刑事责任。当然，从立法角度看，１９９７年《刑法》或许

有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例如，明确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诈骗罪的关系，统一单位犯罪的立

法和处罚模式。从司法角度看，以行政罚款的方式出罪，以及行政违法的罚款金额远超犯罪的罚

金数额，都是众所周知的刑事司法问题。但这些都不应成为刑法退让，以行政处罚替代刑事责任，

以追究单位责任人刑事责任而放纵单位犯罪等的理由。因此，只要１９９７年《刑法》有明文规定，在

《社会保险法》《医保基金条例》重点追究定点医药机构责任的背景下，“两高”还需坚持用合同诈骗

罪追究单位刑事责任。

司法解释或许有助于解决法律应用问题，但加强司法解释合宪性、合法性管理仍是未来重心。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沈春耀主任在公开讲话中提到，在十二届人大以来报

送的１２８件司法解释中“审查发现５件司法解释存在与法律不一致或者其他问题”。〔３８〕既然已有

４％的司法解释存在问题，将来对《意见》展开审查也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王利明对行政协议的

批判也说明，行政协议是否真实成立，能否阻却合同诈骗罪，还需刑法学家深入讨论。

为什么需要对单位医保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呢？道理很简单，刑不治罪则罪不止！犯罪控制

不及时导致的重复犯罪现象是犯罪学公理，司法解释鼓励不罚单位显然比选择性司法更可怕。〔３９〕

最合理的证据是，国家加大严查力度，甚至专门成立国家医保局，仍难以有效控制各种单位医保诈

骗。国家医保局在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３年曝光的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诈骗的大量案例，都真实发生在国

家医保局成立以后。例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骨科在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２１年间，诈

骗国家医保２３３４．３６万元，随后又发现该院２０２１年其他医疗行为涉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９１０７．４１万元。〔４０〕又如，中央电视台在２０２４年曝光的哈尔滨伪造特药处方药事件中，四家药店伪

造上万份处方药，共计诈骗国家医保上亿元。〔４１〕这两则案例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充分证明了对

定点医药机构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必要性。

１９７９年《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犯罪时，《海关法》和单行刑法创设了单位犯罪，司法解释强调要

对单位犯罪定罪处刑。１９９７年《刑法》据此规定了单位犯罪和合同诈骗罪，大量司法裁判和指导案

例于是用合同诈骗罪追究定点医药机构的单位刑事责任。《意见》不追究单位刑事责任，显然违背

了１９９７年《刑法》第１条关于“惩罚犯罪”和“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基本宗旨，这个问题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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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２０１７年备案审查

工作情况的报告———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４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载《中国人

大》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１１页。

参见熊谋林：《惩罚确定性与犯罪控制———基于１９８６—２０１９年司法统计数据的研究》，载《清华法学》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２８页。

参见《关于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开展专项飞行检查的情况通报》，载国家医疗保障

局网站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ｈｓ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２２／４／２０／ａｒｔ＿１４＿８１２２．ｈｔｍｌ。

参见赵鑫哲：《舆情看点｜上万张处方 过亿元金额 央视揭开零售药店假处方骗保黑幕》，载中国食品药

品网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ｐｈａｒｍ．ｃｏｍ／ｃ／２０２４１０３０／１０５９５８４．ｓｈｔｍｌ。



探讨远超本文范围。本文以有效控制单位医保诈骗为逻辑起点，从学术立场上证明追究单位刑事

责任的合理依据。当然，控制猖獗的单位医保诈骗不可能只依靠刑法，但离开刑法绝不可能有效

监管医保基金。因此，既然刑法有单位犯罪规定，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定点医药机构，只要实施骗

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单位均应被定罪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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